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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4-052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

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规定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3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

〔2023〕11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试行。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的通知》（财会〔2023〕21�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7号》” ），规定“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

资安排的披露” 、“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等内容，该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024年3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规定保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营业成

本，该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暂行规定》《准则解释第17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

要求执行。 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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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摘牌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城建基金办” ）通过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江城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处置武汉市

龙王嘴地区等6项污水收集系统干管工程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 ）于2024年12

月20日成功摘牌标的资产，摘牌价格为人民币41,824.14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24年11月22日，市城建基金办在光谷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处置武汉市龙王嘴地区等6项污水收集

系统干管工程资产，其转让底价为41,824.14万元，挂牌期限为2024年11月22日至2024年12月19日。 该

标的资产均在排水公司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服务范围内为排水公司所属污水处理厂提供配套污水收集服

务，排水公司拟以转让底价41,824.14万元公开摘牌竞买上述资产。2024年12月20日，排水公司收到光谷

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签订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其被确认为标的资产项目受让方，并应

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2024年12月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9位董事对上述议

案投赞成票；董事赵春来、邓柏松认为“长期来看，‘厂网一体化’是城市污水处理的新趋势，是国家和多

地政府政策支持的新方向，本次武汉控股收购管网资产，响应了武汉市政府‘厂网一体化’ 战略安排，有

助于补足地方污水管网治理短板。 但是考虑到武汉市污水管网运营收费机制尚未明确，拟收购资产未来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故对上述议案投弃权票。鉴于本次交易事项涉及公开竞拍，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公

司商业秘密，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暂缓披露本事项，待摘牌完成后再进行

披露。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其主要职能为受市政府以及市建设、水

务、城管、财政等管理部门的委托，负责筹措、归集和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并监督资金的使用；负

责世行、亚行项目的投资管理；负责城市道路桥梁车辆通行费、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征集和管理；负责有关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等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的营运管理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市城建基金办持有的武汉主城区范围内的污水管网、泵站资产，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资产清单

1 龙王嘴地区污水收集系统干管工程

2 福新污水泵站出入主干管工程

3 北湖港污水泵站及进出干管工程（一期）

4 北湖港污水泵站及进出干管工程（二期）

5 贾家岭王家湾地区污水泵站及污水干管工程（一期）

6 贾家岭王家湾地区污水泵站及污水干管工程（二期）

标的资产6个项目主要涉及房屋构建物（泵站）、机器设备资产、土地使用权等，包括污水管网29.88

公里，泵站4座（含一体化泵站2座），泵站设计抽排水量为7.86万吨/日。

（二）交易标的交易价格

根据光谷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信息， 标的资产已经湖北华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6月30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41,824.14万元。 交易标的资产挂牌转

让底价为41,824.14万元。

标的资产挂牌后，排水公司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

日2024年6月30日，标的资产账面值为45,524.82万元，评估值为42,137.03万元，评估值低于账面价值主

要系折旧原因。 排水公司拟按照资产挂牌转让底价41,824.14万元摘牌标的资产。

四、收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构造“厂网一体化”管理模式

2021年以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开展城市更新示范工作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关于开展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

遴选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发布，先后提出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网一体化” ，重点支持城市

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和污水管“厂网一体” 建设改造等，鼓励开展服务范围内实行“厂一网一河（湖）” 一

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因此“厂网一体化”管理模式是污水处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采取“厂网一体化”

管理模式，有助于各类排水设施全要素的统筹调度、联调联动、协调运行，实现污水处理效能最大化。

2023年12月排水公司收购了武汉市沙湖地区等15项污水收集系统干管工程资产后，对污水处理厂、

污水泵站及污水管网实施统一调度和运维，建立厂、站、网生产负荷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污水管网蓄排容

量及超量污水调度功能，该资产日均实际抽排量由收购前的21.11万吨提升至28.37万吨，综合产能利用

率提升了12.62%，提高了片区污水收集和处理效能。 1-11月实际抽排量增加约2,488万吨，排水公司营

业收入相应增加约4,671万元。

（二）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协同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与排水公司目前所拥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同属武汉市主城区生活污水收集

及处理系统，与公司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可有效将标的资产的管网、泵站纳入公司

的运营体系，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经营业绩。 收购标的资产有利于构建高效的“厂网一体化” 管理

模式，提升排水公司污水收集能力，增强污水处理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

理市场的主体地位及市场占有率。

（三）符合纳入特许经营协议的条件

排水公司作为武汉市污水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为武汉市主城区提供污水处理

服务，根据排水公司与市水务局签订的《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服务特许经营协议》以及2024

年10月签订的补充协议，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均位于公司特许经营协议覆盖区域之内，且符合公司特许

经营协议约定污水处理设施的使用用途，符合纳入特许经营协议的条件。 标的资产纳入特许经营协议并

相应核定及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后，公司经营收益将会得到有效保障。

（四）标的资产估值合理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主要建成于2018、2019年，为近年建设投入使用的资产，资产成新率较高。经评

估，标的资产账面值为45,524.82万元，评估值为42,137.03万元，高于标的资产挂牌转让底价41,824.14

万元，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经测算，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排水公司每年将新增标的资产折旧1,600万元。

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营调度和统筹管理， 通过标的资产产生的增量污水获取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增

量，并将其纳入污水处理服务费结算单价核定范围。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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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12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73名，代表股份数1,020,129,5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66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名，代表股份数801,416,71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0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571名，代表股份数218,712,7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71%。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刘伟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西藏紫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有800,870,73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8.00%）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219,258,782股。

同意188,492,6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9681%； 反对1,984,

2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050%；弃权28,781,88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26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8,492,6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9681%；反对1,

984,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050%；弃权28,781,8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26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业务外汇套期保值额度的议案

同意1,017,875,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790%；反对1,875,

8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39%；弃权3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7,00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720%；反对1,

875,8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556%；弃权37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25%。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1,017,886,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01%；反对1,921,

8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84%；弃权3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7,0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771%；反对1,

921,8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765%；弃权32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64%。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989,326,4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805%； 反对2,340,

8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95%；弃权28,462,14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8,455,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9513%；反对2,

340,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76%；弃权28,462,148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9811%。

5、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016,165,7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114%；反对3,628,

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57%；弃权334,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5,295,0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922%；反对3,

628,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551%；弃权334,77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27%。

6、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989,255,09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735%； 反对2,408,

3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61%；弃权28,466,02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8,384,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9187%；反对2,

408,3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84%；弃权28,466,022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982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西藏紫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有800,870,73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8.00%）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219,258,782股。

同意214,949,8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348%； 反对3,668,

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731%；弃权640,4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4,949,8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348%；反对3,

668,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731%；弃权640,43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4-054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2月23日收到独立董事陈松蹊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松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所有专门委员会职

务。

鉴于陈松蹊先生辞职后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亦未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

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或者相关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不符合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根据《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松蹊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均未出现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辞职的其

他事宜须提请公司及股东注意。

陈松蹊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勤勉尽责，充分行使职权，为公司规

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谨对陈松蹊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4-053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城控股”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

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董事王晓松、吕小平和独立董事陈松

蹊、陈冬华、徐建东参加会议。 董事长王晓松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

案》。

经综合考虑董事会成员未来变动情况，现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陈冬华（主任委员）、吕小平、徐建东；

二、提名委员会：徐建东（主任委员）、王晓松、陈冬华；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冬华（主任委员）、王晓松、徐建东；

四、战略委员会：王晓松（主任委员）、陈冬华、徐建东。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36�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4-090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892,5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7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赵贵武、张尼，独立董事宗刚、王克、赖能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大龙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黄刚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麒麟软件增资扩股及公司参与认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132,864 99.7724 585,644 0.1753 174,019 0.05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关联方信安院协议转让中软系统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34,401 95.8385 720,604 2.7260 379,462 1.43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麒麟软件增资扩

股及公司参与认购的议案

25,486,643 97.1056 585,644 2.2313 174,019 0.6631

2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信安院协

议转让中软系统股权的议案

25,146,240 95.8086 720,604 2.7455 379,462 1.44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关于公司向关联方信安院协议转让中软系统股权的议案表决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54,643,446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252,814,614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4－088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于2024年12月18日以电邮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12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有效表决权人数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李小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有关候选人情况详见本公

司日期为2024年12月23日、编号为 2024-089的公告）

同意提名李小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获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4年第2次会议对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任职资格等进

行了审查。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以上第一项议案将提交本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开日期与议题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4－089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了本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小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4年第2次会议对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任职资格等进

行了审查。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小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

获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小军先生，53岁，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代

表。 李小军先生（“李先生” ）于1995年7月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广州市黄埔区纪委常委、纪检监察室主

任、纪委副书记，黄埔区财政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埔区文冲街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名为：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广州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及董事长

等职务。李先生自2024年12月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现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先

生在企业管理、纪检监察、财税管理、资源整合和改革创新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截至目前，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有 5%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其他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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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公司本

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2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74,476,98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64,841,76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9,635,2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144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22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2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郎国民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付璐璐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639,008 96.6037 2,222,404 1.6309 2,405,500 1.7654

B股 9,465,217 98.2356 170,000 1.7644 0 0

普通股合计： 141,104,225 96.7115 2,392,404 1.6397 2,405,500 1.6488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拟变更完善土地权属瑕疵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642,908 96.6066 2,787,804 2.0458 1,836,200 1.3476

B股 9,463,217 98.2148 170,000 1.7643 2,000 0.0209

普通股合计： 141,106,125 96.7128 2,957,804 2.0272 1,838,200 1.26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0,541,064 99.9344 2,419,604 0.0368 1,881,100 0.0288

B股 9,635,217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570,176,281 99.9345 2,419,604 0.0368 1,881,100 0.0287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0,516,164 99.9341 2,385,804 0.0363 1,939,800 0.0296

B股 9,463,217 98.2148 170,000 1.7643 2,000 0.0209

普通股合计： 6,569,979,381 99.9315 2,555,804 0.0388 1,941,800 0.02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0,583,664 99.9351 2,394,204 0.0364 1,863,900 0.0285

B股 9,635,217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570,218,881 99.9352 2,394,204 0.0364 1,863,900 0.02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41,104,225 96.7115 2,392,404 1.6397 2,405,500 1.6488

2

关于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拟

变更完善土地权属瑕疵承

诺的议案

141,106,125 96.7128 2,957,804 2.0272 1,838,200 1.2600

5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

141,644,025 97.0815 2,394,204 1.6409 1,863,900 1.27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涉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

700,583,482股，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727,991,374股，已

回避表决。 其他股东均为中小投资者。

2、议案5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绒绒律师和王立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审议的议案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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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王晟、北京领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9)），公司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蚌埠鑫睿” ）、王晟、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北京风炎”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蚌埠鑫睿、北京风炎(以下简称 “增持计划主体”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4年6月24日起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其中，蚌埠鑫睿增持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北京风炎增持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

元)。

2024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一致行动人王晟、蚌埠鑫睿、北京风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增持计划主体自2024年6月

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3,363,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396%，增持均价为1.12元/股，增持金额13,781.78万元（其中北京风炎增持公司股份119,634,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268%，增持金额13,276.63万元；蚌埠鑫睿增持公司股份3,729,5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128%，增持金额505.15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计划主体：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蚌埠鑫睿持有公司股份74,434,94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2475%；北京风炎持有公司股份3,649,9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83%。

3、增持计划主体在本次公告披露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6个月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开展本次增

持。

2、本次增持方式及种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A股(人民币普通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其中，

蚌埠鑫睿增持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北京风炎增持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

元，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6月24日起6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上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市场价格。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相关承诺：增持计划主体承诺本次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并在前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8、本次拟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期间， 北京风炎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19,634,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267%，增持金额13,276.63万元；蚌埠鑫睿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3,72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28%，增持金额505.15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各方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有股份 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蚌埠鑫睿项目投资

有限公司

74,434,947 4.2475% 78,164,447 4.4604%

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49,954 0.2083% 123,283,957 7.0350%

王晟 34,406,400 1.9634% 34,406,400 1.9634%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890,000 0.0508% 890,000 0.0508%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0,000 0.0280% 490,000 0.0280%

合计持有股份 113,871,301 6.4979�% 237,234,804 13.53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871,301 6.4979�% 237,234,804 13.53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各方主体在增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并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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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82,240,0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674%）的股

东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信卓华”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窗口期除外），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2,152,375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24,304,750股。

2024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金信卓华《第八期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金信卓华持有公司股份82,240,0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67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的原因：自身业务发展及财务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认购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3、减持时间区间：

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窗口期除外）。

4、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12,152,375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24,304,750股。

5、减持价格区间

依据减持实施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大宗交易相关规定确定。

6、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金信卓华的相关承诺均已正常履行完毕。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北京金信卓华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股份限售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而取得的诚志股份A股股份自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6年

12月26

日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36个月

履 行 完

毕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第八期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